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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及推荐（5月中上旬）

1.论证评审，确定推荐项目

2.编制规划文本，申报书等，

填报《专项资金申报表》

单位申报（4月）

提交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议的：

1.三年规划编制文件

2.三年规划申报表

完善和优化项目文

本，准备评审材料

（6月下旬）

审核推荐材料

反馈拟推荐项目

（5月中下旬）

筛选并排序，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

（6月中旬）

教育部专家评审

（7月上旬）

系统填报并提交材料（5-6月）

提交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党政联席会通过的：

1.《子活动申报书》

2.《子活动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》

3.《仪器设备购置清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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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项目及设备清单（6月中上旬）

1.论证评审，确定申报项目并排序及设备清单

2.审核《子活动申报书》《子活动支出绩效目

标表》《设备购置清单》


